附件二：
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研究课题评审实施办法
根据《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研究课题管理暂行办法》关于研究课题验收的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验收程序
    1、凡立项已完成的课题，交同级协会审定盖章并将课题报告打印成文后，一式10份报送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科研部。
2、协会直属会员单位、会员及系统外完成的课题研究报告一式15份可直报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科研部。

3、科研部汇集已完成的课题研究报告提交协会课题评审委员会评审。

4、协会组织学术委员会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。
5、课题评审委员会采取讨论或无记名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确定评审结果。最后经协会审核批准后对外发布。
验收标准


 1、根据课题完成质量，经课题评审委员会评审决定是否合格。
2、合格的主要标准：一是研究程序规范，一般应包括科研课题立项的原因、意义及研究方法,对国内外与课题相关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,本立项科研课题有明确的创新点,开展调研过程及案例分析,研究的过程及成果结论。二是对解决我国总会计师事业中的问题及社会经济发展、企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，提出了符合实际的新思路、新观点和新对策。三是资料数据运用准确，论证严密。四是所提的思路和对策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。五是所研究的问题复杂，资料收集、处理和研究难度较大。


3、不合格的主要表现是：一是研究的基本程序明显达不到科研项目的要求；二是对要解决的问题没有提出符合实际的思路与对策；三是事实描述不清楚，对深入研究的参考价值不大；四是资料数据有较大遗漏，论证不清，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差。
    4、在合格的研究课题中再评选出一、二、三等奖项，由协会对外公布，颁发证书，实施奖励。
验收结果

1、经协会课题评审委员会评审后，评审验收情况在协会网站予以公示。

2、协会秘书处对通过验收并获奖课题，予以发表或结集出版，并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推介、宣传。课题研究组成员以单位或个人名义另行发表时，须征得协会方面同意并在发表时注明“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研究课题”字样。

附则
本办法从二OO八年三月起实施。

本办法由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